关于下达2018年中央追加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资金的通知

县教育局 ：

  根据《关于下达2018年中央追加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资金的通知》(粤财教[2018]195号)，现下达关于下达2018年中央追加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补助资金208万元。资金支出列“2059999其他教育支出”科目。请严格按照相关规定，尽快将资金落实到具体项目，并加强资金监管，严禁截留、挤占或挪用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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